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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农村 

居民点用地生态适宜性评价 

——以都江堰市为例 

洪步庭 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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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师范大学 西南土地资源评价与监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610066; 

2．四川师范大学 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6) 

【摘 要】：农村居民点用地是乡村聚落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新建或重建过程从空间上来看是其与内部和周

围环境之间相互竞争控制与覆盖的过程。在我国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却不降反升,其空间布局

与扩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反馈还考虑不足。借鉴景观生态格局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以

都江堰市为例进行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生态适宜性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1)近十年来,研究区各土地生态适宜性分

区空间分布相对集中,生态较适宜与高度适宜区域有一定程度的收缩,而较不适宜与不适宜区域则扩张明显,“一减

一增”的鲜明对比表明人类活动对当地景观生态格局的干扰在明显增强;(2)不同时间段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生态适

宜性变化存在明显差异,在生态不适宜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与面积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而中等适宜及以上

等级区域的农村居民点数量与面积则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3)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生态适宜性处于不断

变化之中,2005～2010 年和 2010～2015 年,分别有 559.39 和 781.11hm2的农村居民点生态适宜性等级发生了变化。

研究结果对于加强当地重要生态景观单元的保护,协调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

率和制定村庄建设发展规划等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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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城市化以及相关的建设活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蓬勃开展[1],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我

国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2]。如何协调好经济发

展的用地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正日益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议题。土地的生态适宜性评价是以生境保护为导向,评

定土地对于生态需求用途是否适宜以及适宜的程度,除了可以支撑生态脆弱区和生态保护区的生态规划
[3]
,在目前城市化加速推

进的背景下,对于优化区域土地利用结构,有效防止因建设用地盲目扩张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

进而促进区域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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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 3S技术的支持下,学者们在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方面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建

设用地的生态适宜性评价实证方面[4～6],对于农村土地在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生态适宜性关注较少;在评价结果上,侧重于宏观评

价分区结果的展示
[7,8]

,缺乏对现状建设用地布局与生态需求是否冲突的深入分析
[9]
。另外,静态评价无法揭示土地生态适宜性的

动态变化过程,基于时间序列的适宜性判定将使得结果具有趋势预见性,可以有效提升评价结果的实用性[3]。农村居民点用地作为

乡村聚落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人口聚居和生产生活的主要形态和场所。在当前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涌入的同时,农村居

民点用地却不降反升[10],这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挤占了农村的生态空间,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由于

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与扩张主要从农户自身的意愿和需求出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反馈还考虑不足。因此,开展农村居民

点用地的生态适宜性评价,探讨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否适宜于生态需求用途,对于有效盘活和合理高效利用农村存量建设用地,促

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形成“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农村土地利用开发与保护新格局则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成都平原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都江堰市作为研究区域,尝试引入景观生态格局的相关理

论和方法,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模拟研究区生态用地扩张的阻力,并将其与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进行

叠加,进而反推得到“生态优先”视角下农村居民点布局的适宜性,对当地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生态适宜性开展动态评价,分析农

村居民点用地变化与生态适宜性之间的冲突,识别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的不合理之处,以期为协调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

盾,制定和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治规划以及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等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都江堰市是成都市管辖的县级市,位于成都平原西北边缘,地处岷江出山口,地跨川西龙门山地带和成都平原岷江冲积扇扇

顶部位,介于30°44′54″N～31°22′35″N,103°25′42″E～103°47′0″E之间,市域面积1208km2,下辖 17个镇、2个乡和

1个街道办(2013 年)(图 1)。都江堰市属四川盆地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常年气温在 10℃～

22℃之间,平均气温 15.2℃,平均年降雨量为 1244mm。境内地质结构复杂,地貌类型多样,海拔 572～4458m。龙门山脉中南段褶皱

地带贯穿市境西部和北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向东南依次可划分为高山、中低山、丘陵和平原,山区占54.3%,丘陵占11.5%,

平坝占 34.2%,地貌特征大致可概括为“五山二丘三分坝”。 

 

图 1都江堰市地理位置 

近 10年来(2005～2015 年),都江堰市的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按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 28.19%提高到 2015年

的 55.86%,年均增长约 7.1 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点用地却不降反升,10 年间增长了约 14.31%。截止 2015 年末,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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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点面积约为 7043.01hm2,占全市建设用地总量的近 40%,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高达 424.74m2,远超国家镇规划的最高

标准[11]。农村居民点规模较大、人均用地超标严重、集约利用程度低等问题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也挤占了当地的生态用地。 

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土地利用数据采用都江堰市 2005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 2010、2015 年国土资源二次调查及年度变更调查数据,由于研

究时段内土地利用类型的分类标准不同,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21010-2007》对相关地类进行对应与合并,将土地利用类

型划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体、建设用地以及其他土地共 7 类,并从中提取农村居民点(村庄)斑块信息;地质灾害数

据采用都江堰市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规划中的专题研究成果;以上数据来源于都江堰市国土资源局。DEM 数据采用研究区 SRTMDEM

数字高程数据产品,空间分辨率为 90m;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数据采用全球MODIS NDVI16d 合成产品,根据研究需要,选取研究区

2005、2010 和 2015 年 3个年份每年 6～8月的 NDVI 数据求平均作为当年的 NDVI均值,条带号为 5,行编号为26;以上数据来源于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镜像网站(http://www.gscloud.cn)。土壤侵蚀数据采用中国土壤侵蚀空间分布数

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考虑到评价模型适用的数据类型、研究精度的需要

以及软件的计算处理速度,上述数据在经过拼接、配准、裁剪、投影变换和重采样等一系列预处理后,统一转换成 grid 栅格数据

类型,空间分辨率为 250m,并统一投影坐标系为Xian_1980_3_Degree_GK_CM_105E。 

3 研究方法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MCR)是模拟物种从源地穿越不同景观基质的过程中所耗费代价

的最小成本路径,它实际是一种用“成本/阻力”来表示适宜程度的度量,体现了研究对象在空间上的潜在可达和扩张趋势。该模

型最早由 Knaapen 等
[12]
提出,后经俞孔坚

[13]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中常用的费用距离加以改进,目前已在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14]
、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15]、城市空间拓展优化[16]等有关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基本公式如下: 

 

式中:MCR 为从源扩散到空间某一点的最小累积阻力值;f 为一个未知的正函数,反映空间任一点的最小阻力与其到所有源的

距离和景观基面特征的正相关关系[17];Dij为从源 j 到空间某一点所穿越的景观基面 i 的空间距离;Ri为景观单元 i 对运动过程的

阻力系数。该模型主要通过 ArcGIS9.3 中的 Cost Distance 工具予以实现。在 MCR 模型中,源的选择、阻力面的构建和阻力系数

的确定是关键。 

3.1 源的选择 

在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中,源一般指生境质量较好、空间规模较大的重要生态用地,包括物种的自然栖息地(自然保护

区)、稳定且面积较大的林地(天然林区和人工林场)以及水源保护区和水体等[18]。由于研究区各类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水

源保护区的确切空间界线数据较难获取,但这些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内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林地,而水源保护区则可以用

水体及其一定范围内的缓冲区间接表征。因此,本文根据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并参考相关已有研究成果
[15,19]

,选择林地中面积大于

9hm2的有林地和灌木林地以及水体(河流水面、湖泊水面和水库水面)及其200m缓冲区作为源。 

3.2 阻力面的构建、权重与阻力系数 

本文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并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高程、坡度、NDVI、土地利用、土壤侵蚀和地质灾害等 6 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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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立阻力面,各阻力面的分级主要参考相关文献确定(表1);权重采用AHP法确定,CR=0.0816<0.1,通过一致性检验;阻力系数的

赋值主要根据各阻力面生态地位的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采用 1～5标度法来确定。其中,海拔越高、坡度越大、植被覆盖越密、

生态地位越重要(是否为生态或潜在生态用地)、生态敏感性越脆弱,阻力系数越小,反之越大。 

表 1都江堰市生态用地(源)扩张的阻力面体系、权重及阻力系数 

阻力面/权重 分级依据 

阻力系数 

1 2 3 4 5 

高程(m)/0.110 文献[20] 3500～4458m 2500～3499m 1500～2499m 1000～1499m 572～999m 

坡度(°)/0.156 文献[21] >35° 25°～35° 15°～25° 5°～15° <5° 

NDVI/0.236 文献[21] 高 较高 中 较低 低 

土地利用/0.082 文献[22] 林地、水体 草地 耕地、园地 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 

土壤侵蚀/0.220 文献[23] 极强度 强度 中度 轻度 微度 

地质灾害/0.196 文献[23] 高易发区 中易发区(2.5) 低易发区 不易发区 
 

 

具体评价过程如下:(1)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计算生态用地(源)在各阻力面扩张的最小累积阻力值,运用 ArcGIS9.3 的

Raster Calculator模块将各阻力面进行加权叠加,得到生态用地扩张的综合最小累积阻力值。该阻力值越小,意味着这些区域越

需要加强生态保护,应避免建设占用和开发,因此也就越不适宜农村居民点布局。换句话说,这些区域的土地应优先考虑作为生态

用途加以保护或利用,从生态保护优先的角度来说,布局在其中的现状农村居民点转变为生态用地的适宜性就越好,这也是评价

农村居民点生态适宜性状况的依据;(2)为了保证评价结果的统一,以 2015年的评价结果为基准,根据栅格数量和栅格像元值之间

的关系,以阻力值发生明显突变的位置处作为阈值,将综合最小累积阻力值重分为 5 类,与土地利用的生态适宜性等级进行对应,

分别为高度适宜(0～431.55)、较适宜(431.55～1774.14)、中等适宜(1774.14～3740.08)、较不适宜(3740.08～6329.36)和不

适宜(6329.36～12227.18)(综合最小累积阻力值由小到大);(3)将各年的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结果赋予相应年份的农村居民点

矢量面元,从而得到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生态适宜性状况。 

4 结果与分析 

4.1 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结果与分析 

都江堰市 2005、2010 和 2015 年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结果如图2和图 3所示。从整体来看,研究区土地生态适宜性等级呈现

出两级分化的状态,较适宜与高度适宜区基本维持在 80%左右,主要分布在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的高山与中低山地区,特别是北部

的虹口-龙池国家森林公园以及西南部的青城前后山、王婆岩和赵公山等风景名胜区,林地资源分布集中,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功能突出,使得这些区域的土地利用更倾向于生态用途,因此生态适宜性等级较高;而东南部和南部的平原地区,由于地势低

平,生产生活以及交通条件便利,是城市发展、居住和产业布局的主要区域,因此生态适宜性等级较低。同时,受主要河流干流及

其支流的影响,生态较不适宜与不适宜区被河流阻隔,表现出沿河谷地带呈狭长状分布的态势。这种分布特点与当地的地形地貌

特征较为一致。 

从近 10 年来土地各生态适宜性等级的面积变化来看,作为生态需求和建设需求“缓冲区域”的中等适宜区尽管经历了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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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2005、2010 和 2015 年面积分别为 12813、13381 和 12856hm2,但基本维持了十年前的面积水平。较适宜与

高度适宜区均有小幅度的收缩,特别是较适宜区的减少幅度在显著加速,从 2005年的 31444hm2下降到2010年的 30775hm2,进而下

降到 2015年的 29275hm
2
。与此相对,较不适宜与不适宜区则扩张明显,十年间分别增加了 18.63%和 107.19%。这几者“一减一增”

的鲜明对比,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地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与冲突在增强,建设活动对当地生态空间的侵占在明显加剧。 

 

图 2都江堰市 2005、2010 和 2015 年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结果 

 

图 3都江堰市 2005、2010 和 2015 年各土地生态适宜性等级区域占比情况 

4.2 农村居民点用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结果与分析 

4.2.1 现状农村居民点用地生态适宜性分析 

从现状农村居民点(2015 年)的分布来看(表 2),以中等适宜为界,不同生态适宜类型的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中等

适宜以上等级的农村居民点占比较大,面积和斑块数占比均超过了 50%,但平均斑块面积相对较小;而中等适宜以下等级的农村居

民点占比较小,特别是生态不适宜区的农村居民点,面积和斑块数占比还不到 10%,但平均斑块面积相对较大。这一方面说明,现状

农村居民点的分布与其生态适宜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主要反映在大量斑块较小的农村居民点布局在本应作为生态保护优先

的区域内,当地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变为生态用地的潜力较大,应考虑将这些区域的农村居民点作为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重点对象;

另一方面,从保护当地良好自然生态本底和受地形地貌特征影响的角度来看,适宜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土地相对缺乏,尽管平原地

区农村居民点的集约利用程度较高,但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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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农村居民点用地生态适宜性整体变化分析 

从各时间段农村居民点用地生态适宜性的整体变化来看(表 2): 

(1)2005～2010年,农村居民点用地由6161.43hm2猛增至7265.43hm2,增长了约17.92%,各生态适宜类型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都

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就变化量而言,高度适宜区农村居民点增长最多,面积和斑块数分别增加了 463.36hm2和 2863 块;就变化率来

看,生态不适宜区农村居民点增长最为明显,面积和斑块数增幅分别为 46.87%和 138.25%。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点平均斑块面积由

0.37hm2/块骤降至 0.28hm2/块,不同生态适宜类型区农村居民点平均斑块面积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并且随着生态适宜程度

的提高,降幅大体呈递减趋势。这一时期,政府规划的引导和农民自身的建房需求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张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

用。一方面,汶川大地震后政府主导了一系列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工程,特别是在尊重受灾农户意愿的前提下,政府通过统规统建、

统规联建、统规代建等方式,新修了大量农民集中居住区和农村新型社区;另一方面,农户根据自身的家庭情况,采取原址重建、

异地重建等方式自行恢复重建。在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斑块数量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并且远远高于面积的

增长幅度,从而导致平均斑块面积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表 2都江堰市 2005～2015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生态适宜性类型及整体变化 

生态适

宜类型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面积

(hm2)/ 

占比(%) 

斑块数

(块)/ 

占比(%) 

平均斑块面

积(hm2/块) 

面积

(hm2)/ 

占比(%) 

斑块数

(块)/ 

占比(%) 

平均斑块 

面积(hm2/

块) 

面积

(hm2)/ 

占比(%) 

斑块数(块)/

占比(%) 

平均斑块面

积(hm2/块) 

高度 

适宜 

1191.15/ 

19.33 

3735/ 

22.58 
0.32 

1654.52/ 

22.77 

6598/ 

25.36 
0.25 

1619.36/ 

22.99 

6545/ 

25.28 
0.25 

较适宜 
2059.16/ 

33.42 

5948/ 

35.95 
0.35 

2158.43/ 

29.71 

8245/ 

31.69 
0.26 

1964.87/ 

27.90 

7539/ 

29.12 
0.26 

中等 

适宜 

1646.23/ 

26.72 

4006/ 

24.22 
0.41 

1832.95/ 

25.23 

5841/ 

22.45 
0.31 

1616.42/ 

22.95 

5513/ 

21.29 
0.29 

较不 

适宜 

989.19/ 

16.05 

2224/ 

13.44 
0.44 

1214.61/ 

16.72 

3833/ 

14.73 
0.32 

1201.40/ 

17.06 

4031/ 

15.57 
0.30 

不适宜 
275.70/ 

4.47 

630/ 

3.81 
0.44 

404.92/ 

5.57 

1501/ 

5.77 
0.27 

640.96/ 

9.10 

2262/ 

8.74 
0.28 

合计 
6161.43/ 

100 

16543/ 

100 
0.37 

7265.43/ 

100 

26018/ 

100 
0.28 

7043.01/ 

100 

25890/ 

100 
0.27 

生态适

宜类型 

2005～2010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 2010～2015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 

面积变化

(hm2/%) 

斑块数变化

(块/%) 

平均斑块面积 

变化(hm2/块) 

面积变化

(hm2/%) 

斑块数 

变化(块/%) 

平均斑块面积 

变化(hm2/块) 

高度 

适宜 

463.36/ 

38.90 

2863/ 

76.65 
-0.07 -35.16/-2.12 -53/-0.8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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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适宜 
99.27/ 

4.82 

2297/ 

38.62 
-0.08 

-193.56/ 

-8.97 

-706/ 

-8.56 
0.00 

中等 

适宜 

186.73/ 

11.34 

1835/ 

45.81 
-0.10 

-216.53/ 

-11.81 

-328/ 

-5.62 
-0.02 

较不 

适宜 

225.42/ 

22.79 

1609/ 

72.35 
-0.13 

-13.21/ 

-1.09 

198/ 

5.17 
-0.02 

不适宜 
129.22/ 

46.87 

871/ 

138.25 
-0.17 

236.04/ 

58.29 

761/ 

50.70 
0.01 

合计 
1104.00/ 

17.92 

9475/ 

57.27 
-0.09 

-222.42/ 

-3.06 

-128/ 

-0.49 
-0.01 

 

(2)2010～2015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则有所减少,面积略减至 7043.01hm2,减少了约 3.06%,平均斑块面积也进一步降至

0.27hm2/块,两者表现出相对一致的变化趋势。但生态不适宜区农村居民点异军突起,斑块面积和数量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

增幅分别为 58.29%和 50.70%,这也导致该区域农村居民点的平均斑块面积有所提升,但变化不大;中等适宜及以上等级区域的农

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和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虽然面积的降幅要普遍高于数量的降幅,但与上一时段相比,平均斑块面积的变

化却并不显著。这一时期,大量土地整治工程的实施使生态高度适宜与较适宜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和面积均有所减少,在一定程

度上对居民点布局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有所缓和,但平均斑块面积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小规模、细碎化仍是目前都江堰市农村

居民点用地的主要特点。 

4.2.3 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生态适宜性变化分析 

由于研究时段内,各时期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生态适宜性之间的变化较为繁复,为了清晰展示,本文将各年农村居民点图斑

进行叠加,绘制各时期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变化图(图 4)。同时,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各生态适宜性等级的变化情况进行统计(表

3)。 

(1)2005～2010 年,都江堰市共新增农村居民点1837.89hm2,几乎每个乡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除生态不适

宜区农村居民点增加较少外,其它生态适宜类型区的农村居民点规模都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在生态中等适宜以上等级的区域,

新增农村居民点面积约占新增总量的 63.73%,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北部和西南部的虹口、蒲阳、中兴和青城山等乡镇,这主要与这

些乡镇受灾严重、住房重建需求旺盛有关;南部的石羊、安龙和柳街等平原地区乡镇的农村居民点则表现出分散的小规模扩展,

既有原居民点的扩建,也有新居民点的出现;东南部的聚源和崇义则呈现出大、小规模农村居民点共同扩张的特点,新增居民点的

生态适宜性等级均较低。与此同时,研究区形成了 2 个农村居民点减少较为集中的区域,分别是中心城区城市建成区的外围区域

以及中兴、青城山和翠月湖镇的交界处,共减少农村居民点 733.88hm2,主要涉及生态较不适宜及以上等级的小规模农村居民点。

另外,约有 559.39hm2 农村居民点生态适宜性等级发生了变化,其中,中等适宜区农村居民点的转入和较适宜区居民点的转出较为

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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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都江堰市 2005～2015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变化 

表 3都江堰市 2005～2015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各生态适宜性等级变化 

时间段 变化情况 

生态适宜类型 

小计 

高度适宜 较适宜 中等适宜 较不适宜 不适宜 

2005～2010年 

新增 a(hm2) 608.20 563.10 350.80 242.05 73.74 1837.89 

新增 b(hm2) 5.08 40.13 237.24 196.70 80.23 559.39 

未变化(hm2) 1041.23 1555.20 1244.91 775.86 250.96 4868.16 

减少 a(hm2) 122.42 269.72 194.71 126.64 20.38 733.88 

减少 b(hm2) 27.50 234.23 206.60 86.69 4.37 559.39 

2010～2015年 

新增 a(hm2) 50.39 79.32 45.55 25.23 16.68 217.17 

新增
b
(hm

2
) 5.38 13.74 177.93 328.02 256.04 781.11 

未变化(hm
2
) 1563.59 1871.81 1392.95 848.15 368.24 6044.73 

减少 a(hm2) 86.18 131.23 120.16 82.50 19.56 439.64 

减少
b
(hm

2
) 4.80 155.39 319.85 283.96 17.12 781.11 

 

(2)与上一时段相比,2010～2015 年农村居民点的变化则并不明显。这一时期,农村居民点的增长主要集中在部分区位优势较

好的乡镇,包括中部的紫坪铺、灌口、玉堂等紧邻城市建成区的乡镇,西南部旅游资源丰富的青城山镇东部,南部的柳街以及东部

的天马等平原区域,并且主要以规模较大的居民点扩张为主,共新增居民点 217.17hm2。其中,新增中等适宜以上等级的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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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仍占据主导,面积约占新增总量的 59.73%。相对而言,农村居民点减少的区域则较为广泛,例如东北部的向峨、蒲阳,胥家的北

部、东南部的聚源、崇义的南部以及西南部的大观、青城山镇等区域,共减少农村居民点439.64hm2。其中,减少的中等适宜以上

等级区域居民点约占减少总量的 49.45%,并且规模较小。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居民点的变化受政府主导因素明显,一方面,新增居

民点规模较大,并且面积比上一时段有大幅回落;另一方面,部分生态中等适宜以上等级的零星小规模居民点得到了迁并。另外,

约有 781.11hm2 农村居民点生态适宜性等级发生了变化,变化较为剧烈的主要有生态较不适宜区农村居民点的转入和中等适宜区

居民点的转出。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与目前学者们开展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开发适宜性评价[24]、综合影响力评价[25]、综合发展潜力评价[26]等研究相比,本文突出了

“生态保护优先”的思想和原则,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对都江堰市近十年来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生态适宜性进行了评价,深入分

析了不同时间段农村居民点用地生态适宜性的变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地农村居民点布局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研究

不仅丰富了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在农村土地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实践案例,而且更有针对性地反映了重要生态区域对于农村居

民点用地布局的特殊考虑,对于未来当地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和空间布局优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对于同类区域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优化农村土地开发格局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但由于本文在生态源地选择和各阻力面等级赋值方面,主要参

考了相关已有研究成果,主观性较强,未来应进一步细化源地类型和探索更为科学的阻力系数赋值方法,从而保证研究结果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 

5.2 结论与建议 

(1)从土地的生态适宜性评价结果来看,近十年来,由于研究区重要的生态地位和受当地地形地貌的限制,大部分区域的土地

利用更倾向于生态用途,这也使得适宜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区域相对缺乏,主要集中在研究区东部和东南部的平原地区。同时,研究

区生态较适宜与高度适宜区均有小幅度的收缩,而较不适宜与不适宜区则扩张明显,尤其是生态不适宜区,由较早时期的“孤

岛”日益扩张与延伸,“一减一增”的鲜明对比表明人类活动对当地景观生态格局的干扰在明显增强。 

(2)从现状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生态适宜性评价结果来看,大量小规模农村居民点分布在研究区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等生态

中等适宜以上等级的区域,说明当地生态需求用地供给能力的潜力较大。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政府应通过继续大力推进农村居

民点用地整理、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和加强规划的控制作用,在生态中等适宜以上等级的区域,以部分区位条件较好、

规模较大的居民点为节点,有计划的逐步迁并部分零散的小规模居民点,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配套建设,引导农户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发展乡村旅游、森林康养、野生动物驯养观赏等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将当地的生态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3)不同时间段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生态适宜性变化存在明显的差异。2005～2010 年,农村居民点的扩张主要以小规模的数量

激增为主,特别是在生态高度适宜与不适宜两个极端区域,居民点数量和面积的增幅较大;2010～2015 年,农村居民点的变化则表

现出扩张与消减并存的态势,生态不适宜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和面积则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针对生态中等适宜以下等级

区域占比较小、新增居民点扩张明显的趋势,应着重盘活居民点用地存量,严控增量,在提高这些地区农村居民点节约集约利用水

平和效率的基础上,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控制和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4)2005～2010 年和 2010～2015 年,分别有 559.39 和 781.11hm2农村居民点生态适宜性发生了变化,无论是新增还是减少,

生态中等适宜区农村居民点的变化均较为剧烈,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该类型区域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因此,要做好生态中等适宜

区域土地开发利用的科学论证,积极谋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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